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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年 3月 19日的立法會會議  

 
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  

動議的擬議決議案  
 
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局 長 將 於 2014 年 3 月 19 日 的 立 法 會

會議上，根據《釋義及通則條例》(第 1章 )第 34(2)條，就《2014年
道路交通 (車輛構造及保養 )(修訂 )規例》(即刊登於憲報的 2014年
第 4號法律公告 )動議一項擬議決議案。現附上該擬議決議案，

供議員考慮。立法會主席已指示應按所交來的原有措辭印載在

立法會議程上。  
 
2.    局長在動議該項擬議決議案時將會發表的演辭的中文

本亦一併附上。演辭的英文本一俟收到，將盡快送交議員。  
 

 立法會秘書  
 

 
 
 
 

(梁慶儀代行 ) 
 
連附件  





2014年3月19日立法會會議席上  

運輸及房屋局局長提出的議案  

 

修訂《2014年道路交通  

(車輛構造及保養 )(修訂 )規例》  

發言稿  

 

 

 主席，我動議通過印載於議程內的議案，

修訂《2014 年道路交通 (車輛構造及保養 )(修訂 )規

例》 (“修訂規例”)。  

 

 “修訂規例”於 2014 年 1 月 17 日刊登憲

報，目的是規定在 2014 年 10 月 1 日或以後首次

登記的貨車，須裝設倒車視像裝置，以加強貨車

倒車時的安全。  

 

 我要多謝由陳鑑林議員擔任主席的小組

委員會對“修訂規例”所進行的審議工作，並給予寶

貴的意見。我很高興小組委員會的審議結果，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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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有關的“修訂規例”。在小組委員會會議上，有

委員就“修訂規例”英文文本第 4 條中的第 39A(6)

條中的“detected”在中文文本使用“揭發”一詞，提

出應考慮是否改為“發現”或“發覺”較為恰當。經考

慮之後，律政司已接納委員會的意見。我今日提

出的修訂，主要是要改善中文文本的草擬，將“修

訂規例”第 4 條下擬議第 39A(6)(a)及 (b)條的“揭發”

一詞廢除，以“發覺”一詞代替。  

 

 主席：我謹此陳辭，動議通過議程所印

載，以我名義提出的議案，修訂《2014 年道路交

通 (車輛構造及保養 )(修訂 )規例》。  

 

   


